钦州市地方志办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     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概况
2021年，我办总支出245.68万元，基本支出207.4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4.46%，；项目支出38.1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5.54%。
（二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    1. 编纂《钦州年鉴》（2021年本)；
    2. 进行钦州市地情网站、市方志微信公众号建设，提供地情咨询服务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保障地方志机构的正常运转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
2021年我办财政拨款收入为245.68万元，无其他收入，总支出为245.68万元，收支平衡无本年度的结余从功能分类上看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9.32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77.06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.49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13.22%；卫生健康支出9.05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3.68%；农林水支出4.36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1.78%；住房保障支出10.46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4.26%。从支出性质上看，基本支出207.49万元，占支出总预算的84.46%；项目支出38.19万元，占支出总预算的15.54%。从支出经济分类上看，工资福利支出171.31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69.73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63.34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25.78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1.03万元，占支出总决算的4.49%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运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对我办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产出与效果、预算管理水平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评价，加强管理，强化责任，合理配置资源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
为切实做好2021年绩效评价工作，我办成立绩效评价组，对2021年我办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检查，对照评价细则一一进行评估。经自评，我办资金从安排、管理、使用等方面，都严格按财务制度和有关规定执行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效果显著。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2021年，我办整体绩效目标支出245.68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收入执行的决算数为245.68万元，支出执行的决算数为245.68万元。在支出的过程中，严格按照财务制度、内控制度做好资金支出及资产管理工作，及时做好固定资产折旧计提，三公经费支出0.17万元，比上年增加0.08万元，主要是本年度公务接待自治区地方志办的批次和人数增多,共接待了3批次21人。按时间节点完成预决算公开工作，具体项目实施情况主要如下：1.出版《钦州年鉴》（2021年本）800册；2.《钦州年鉴》（2020年本）录入钦州地情网；3.地情书完成编辑，出版600册；4.微信公众号每周更新文章1篇以上。
评价结论为优秀。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在编制年度预算时，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衡量指标的设置不够科学、合理。
五、相关意见和建议
建议财政部门加大对绩效目标衡量指标的设置和自评工作的指导，以便更好地开展该项工作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    无。
